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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案只須在門診前三天停用毒品，即可過關，故成效不彰。再者，各該個案之用毒起因不同，

或因好奇，或因親友引誘，或因逃避經濟壓力，或因提神熬夜工作，倘面對不同個案均採取同一

醫療檢查方式，顯然無法針對個案需求予以排解，是有擴大戒毒措施及增加支援系統之必要，以

輔助提升醫院治療效果。 

三、倘能由法務部規畫，於現行緩起訴處分之戒癮治療程序以及保護管束之觀護業務中，增

添要求個案應配合指定之民間團體課程或講習時數，使其除每月向醫院門診報到乙次之外，尚須

依檢察官之命令前往指定之民間公益團體，應可有效納入民間公益團體之戒毒力量，增加對於個

案之實質拘束及協助，並提升戒癮治療成效。 

四、爰特建請法務部應該針對上述戒毒措施，納入民間公益團體戒毒力量於緩起訴處分戒癮

治療程序及保護管束之觀護業務內，以提升戒毒之成效。 

提案人：徐欣瑩  林德福  徐耀昌  張曉風  林明溱  

王育敏 

連署人：林正二  簡東明  李桐豪  羅明才  孫大千  

吳育仁  吳宜臻  盧秀燕  陳碧涵  潘維剛  

邱文彥  詹凱臣  李俊俋  段宜康  陳雪生  

楊玉欣  呂玉玲  林郁方  蔣乃辛  廖正井  

黃文玲  王惠美  蔡煌瑯  陳歐珀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二十七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志雄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

暫不予處理。 

現在進行第二十八案，請提案人林委員佳龍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佳龍：（17 時 2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2 人，鑒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

科技計畫」，自 91 年起政府每年編列 1 億元預算給中研院，另外上百億預算撥予包含國科會等

部會，除了讓全台民眾可藉由網路瀏覽國寶文物及民間私人收藏外，更規劃現場展覽中心，讓民

眾親臨現場參訪；中研院除了於台北的「人文社會科學館」設立「數位典藏展示中心」，南台灣

更設有中研院南部分院，已具有國立台灣美術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相關建設的台中地區，

卻未有相關建設，未能發揮文化聚落效益；另外，現任國立中興大學校長李德財先生，曾擔任此

項計畫的辦公室主任及共同主持人，熟悉「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原省政府之

「中興新村」及省諮議會等土地也可供利用，建請中研院及國科會設立「中部數位典藏展示及學

習中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八案： 

本院委員林佳龍等 12 人，鑒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自 91 年起政府每年編列

1 億元預算給中研院，另外上百億預算撥予包含國科會等部會，除了讓全台民眾可藉由網路瀏覽

國寶文物及民間私人收藏外，更規劃現場展覽中心，讓民眾親臨現場參訪；中研院除了於台北的

「人文社會科學館」設立「數位典藏展示中心」，南台灣更設有中研院南部分院，已具有國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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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美術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相關建設的台中地區，卻未有相關建設，未能發揮文化聚落效

益；另外，現任國立中興大學校長李德財，曾擔任「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

室主任及共同主持人，熟悉「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原省政府之「中興新村」

及省諮議會等土地也可供利用，建請中研院及國科會設立「中部數位典藏展示及學習中心」。是

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林佳龍 

連署人：黃偉哲  劉櫂豪  李俊俋  蘇震清  蕭美琴  

葉宜津  邱議瑩  李應元  陳唐山  李昆澤  

高志鵬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並請行政院轉請中央研究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

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王委員惠美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惠美：（17 時 3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王惠美、盧秀燕、黃文玲等 18 人，針對

鹿港是台灣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重鎮，在政府舉辦「2012 台灣燈會」後，更喚起過去

「一府二鹿三艋舺」繁華輝煌歷史記憶。本次燈會雖創造了驚人觀光人潮，但要讓這個數字化為

成永續的文化保存動能，僅靠地方政府本身力有未逮。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全力協助鹿港的文化保

存及觀光產業活動，包括「整頓鹿港歷史街區街景補助、整修古蹟歷史建築補助、傳統戲曲、陣

頭、工藝的扶植傳承經費及對有形、無形文化資產的獎勵與保存」等；此外，政府亦應全面檢視

文化資產保存法該修正或增訂之處，減輕地方政府及業主維修文化資產的經費負擔，使鹿港人找

到保存既有文化資產的積極誘因，更讓文化歷史氣息濃厚的鹿港，能夠列名未來世界文化遺產。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九案： 

本院委員王惠美、盧秀燕、黃文玲等 18 人，針對鹿港是台灣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重鎮，

在政府舉辦「2012 台灣燈會」後，更喚起過去「一府二鹿三艋舺」繁華輝煌歷史記憶。本次燈

會雖創造了驚人觀光人潮，但要讓這個數字化為成永續的文化保存動能，僅靠地方政府本身力有

未逮。因此中央政府必須全力協助鹿港的文化保存及觀光產業活動，包括「整頓鹿港歷史街區街

景補助、整修古蹟歷史建築補助、傳統戲曲、陣頭、工藝的扶植傳承經費及對有形、無形文化資

產的獎勵與保存」等；此外，政府亦應全面檢視文化資產保存法該修正或增訂之處，減輕地方政

府及業主維修文化資產的經費負擔，使鹿港人找到保存既有文化資產的積極誘因，更讓文化歷史

氣息濃厚的鹿港，能夠列名未來世界文化遺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政府舉辦「2012 台灣燈會」後，創造驚人的觀光人潮，喚起過去「一府二鹿三艋舺」繁

華輝煌歷史記憶。可是一次性的燈會尚無法為鹿港帶來生活與文化的質變，也沒有實質增加足夠

的就業機會，並為鹿港人找到保存既有文化資產的積極誘因，因此在地民眾可能還是會拆街屋翻

立面、設立毫無美感的店招。 


